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梧州市人民政府  

办 公 室 文 件 
梧政办发〔2019〕47 号 

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 
 

梧州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印发关于加快推进 
全市农业信贷担保体系建设助推 

乡村振兴的实施方案的通知 
 

各县（市、区）人民政府，市人民政府各部门，各园区管委会，

各有关企事业单位： 

《关于加快推进全市农业信贷担保体系建设助推乡村振兴

的实施方案》已经市人民政府同意，现印发给你们，请认真组织

实施。 

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19 年 4 月 30 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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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加快推进全市农业信贷担保体系建设 
助推乡村振兴的实施方案 

 

为进一步发挥政策性农业信贷担保体系作用，助力乡村振兴

战略实施、现代农业发展和脱贫攻坚，根据《自治区人民政府办

公厅关于加快推进全区农业信贷担保体系建设助推乡村振兴的

实施意见》（桂政办发〔2018〕118 号）精神，结合我市实际，

特制定本方案。 

一、目标任务 

在 2019 年农业信贷担保服务网点覆盖各县（市、区）的基

础上，力争 2020 年底全面实现全市农业信贷担保三个全覆盖：

农业信贷担保服务网点覆盖全市 58 个乡镇，农业信贷担保业务

覆盖全市农牧渔特色农业、林业、农产品加工、乡村旅游、农家

乐等重点领域，农业经营主体建档立卡工作覆盖全市 58个乡镇。 

——到 2019 年，力争全市推荐有融资担保需求的建档立卡

农业经营主体达 1000 户以上，实现建档立卡担保业务贷款授信

200 户以上，担保授信总额 0.5 亿元以上。 

——到 2020 年，力争全市推荐有融资担保需求的建档立卡

农业经营主体达 2000 户以上，实现建档立卡担保业务贷款授信

400 户以上，担保授信总额 1 亿元以上。 

——到 2022 年，力争全市推荐有融资担保需求的建档立卡

农业经营主体达 3000 户以上，实现建档立卡担保业务贷款授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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800 户以上，担保授信总额 2 亿元以上。 

二、主要工作 

（一）构建新型“政银担”合作模式。按照“优势互补、合作

共赢、信息共享、风险共管、责任共担”原则，构建新型“政银担”

合作模式。建立信息共享机制，各级人民政府、各有关部门、各

银行业金融机构和各级农业信贷担保机构要借助广西综合金融

服务网络平台和县级农村产权流转交易市场平台，及时共享农业

经营主体、土地流转、生产经营、政策扶持、融资需求、信贷支

持等情况，切实解决信息不对称问题。建立风险共管机制，按照

“培育先行、全程服务”理念，各县（市、区）、乡镇人民政府及

银行业金融机构、农业信贷担保机构协同对农业信贷担保业务开

展保前、保中、保后全流程的服务及管理，做好风险预警，多渠

道帮扶，支持农业经营主体做大做强。建立责任共担机制，银行

业金融机构和担保机构按照市人民政府与广西农业信贷担保有

限公司签订的《政担战略合作协议》，合理分担农业信贷担保风

险。建立联合惩戒机制，加大对恶意欺诈、逃避债务等失信行为

的惩戒和制约力度，对恶意逃避债务及因主观原因违约的经营主

体，不得申报和实施财政项目，不得申报评定各级重点龙头企业、

合作社示范社和示范性家庭农场。要建立协同帮扶机制，对因受

自然灾害、价格剧烈波动等因素影响生产经营而不能按期还款的

经营主体，鼓励银行业金融机构采取借新还旧方式给予支持，政

府部门应积极落实救灾政策，帮助其恢复生产加快走出困境，确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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保全市农业信贷担保工作的可持续发展。〔牵头单位：各县（市、

区）人民政府，责任单位：市金融办、市财政局、市农业农村局、

市市场监管局、市文化广电体育和旅游局、市林业局、市扶贫办、

梧州市税务局、人民银行梧州市中心支行、梧州银保监分局、广

西农担公司梧州市办事处〕 

（二）加快全市农业信贷担保服务网络建设。各县（市、区）

人民政府要积极主动对接广西农担公司梧州市办事处，支持广西

农担公司梧州市办事处在当地设立分支机构，县级设立服务中

心、乡级设立服务站，加快完善全市农业信贷担保服务网络体系。

在乡级服务站设立前，此项工作委托乡镇农技站组织实施；乡级

服务站设立后，乡镇农技站将此项工作移交乡级服务站。〔牵头

单位：各县（市、区）人民政府，责任单位：广西农担公司梧州

市办事处、市财政局、市农业农村局〕 

（三）全面开展农业经营主体建档立卡工作。广西农担公司

梧州市办事处牵头开展农业经营主体建档立卡和数据维护管理

以及保后服务等工作。市场监督管理部门负责收集整理农业企

业、农民专业合作社、家庭农场的基础信息资料，每半年提供给

本级农业信贷担保机构。农业农村部门负责收集种植、畜牧、水

产类的农业企业、农民专业合作社、家庭农场、种养大户的生产

经营及贷款需求意愿等项目信息，每半年提供给本级农业信贷担

保机构。林业部门负责收集林业类农业企业、农民专业合作社、

家庭农场、种养大户的生产经营及贷款需求意愿等项目信息，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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半年提供给本级农业信贷担保机构。文化广电体育和旅游部门负

责收集乡村旅游、农家乐等经营主体的生产经营及贷款需求意愿

等项目信息，每半年提供给本级农业信贷担保机构。市、县（市、

区）、乡级农业信贷担保机构负责本级各类农业经营主体的信息

资料整理汇总，摸清有贷款意愿的农业经营主体家庭信息、经营

情况、信誉情况、带动脱贫情况等，对有信用、有主业、有经验、

有规模、有需求的农业经营主体进行建档立卡。县级农业信贷担

保机构要根据农业经营主体建档立卡信息，按行业类型、需求缓

急和综合条件等情况，优先推荐给合作银行开展批量业务。农业

信贷担保机构要按非现场监管和现场检查相结合的方式加强保

后管理。各县（市、区）人民政府要结合当地资源禀赋、优势行

业、农业特色产业，协助农业信贷担保机构推出适合本地的差异

化、特色化担保服务，努力打造“一县一品”“一镇一品”产业，通

过农业经营主体建档立卡工作，为当地农业提供批量化、规模化

担保融资服务创造条件。〔牵头单位：广西农担公司梧州市办事

处；责任单位：各县（市、区）人民政府，市市场监管局、市农

业农村局、市林业局、市文化广电体育和旅游局〕 

（四）创新全市农业信贷担保服务。鼓励商业银行特别是农

业银行、农村信用社联合社、邮政储蓄银行、桂林银行、北部湾

银行等商业银行加大参与农业信贷担保贷款力度，为各类农业经

营主体提供农业信贷担保贷款利率优惠。农业信贷担保机构要加

大力度，开发推广快捷便民、成本低廉、风险可控、各方认可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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农业信贷担保新模式和新产品，进一步优化、简化业务操作流程，

为农业经营主体提供及时便捷的农业信贷担保服务。银行业金融

机构要优化简化农业担保贷款审批程序，加快放款速度，满足农

业经营主体贷款时效性需求。〔牵头单位：人民银行梧州市中心

支行、梧州银保监分局，责任单位：广西农担公司梧州市办事处、

各银行业金融机构〕 

（五）落实农业信贷担保扶持政策。财政、金融、农业农村、

文化广电体育和旅游、林业、扶贫、税务等部门及各县（市、区）

人民政府要积极支持农业信贷担保机构开展工作。对已出台的地

方政府引进金融机构相关扶持政策，广西农担公司梧州市办事处

及其分支机构应同等享受；对将享受财政专项资金扶持的对象，

且属于农业信贷担保机构所担保客户的，可优先予以扶持，形成

财政、担保协同支农机制，提高财政资金支农精准性和使用效益。

各县（市、区）人民政府要认真落实《梧州市人民政府关于建立

健全我市县级政策性农业信贷担保体系的通知》（梧政发〔2018〕

4 号）精神，通过财政预算安排农业信贷担保机构的“农业信贷

担保风险准备金”“年度担保贷款损失补偿”和“担保费补贴”等专

项经费。税务部门要落实国家支持融资担保机构发展的准备金税

前扣除和税收减免优惠等相关政策。进一步加强社会信用体系建

设，优化金融生态环境，督促和指导具备条件的融资担保机构接

入金融信用信息基础数据库。加强农业信贷担保人才的培养、引

进和使用，可参照金融企业制定薪酬标准，高薪聘用优秀人才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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薪酬与经营业绩适当挂钩。〔牵头单位：各县（市、区）人民政

府，责任单位：市财政局、市金融办、市农业农村局、市文化广

电体育和旅游局、市林业局、市扶贫办、梧州市税务局〕 

三、保障措施 

（一）加强组织领导。由市农业农村局、市财政局和广西农

担公司梧州市办事处牵头成立全市农业信贷担保体系建设联席

会议制度，联席会议办公室设在市农业农村局，统筹推进全市农

业信贷担保体系建设助推乡村振兴的各项工作。各县（市、区）

人民政府要将农业信贷担保体系建设工作列入重要议事日程，建

立相应工作机制，制定工作方案，采取有力措施，统筹推进各项

工作。 

（二）明确工作职责。各县（市、区）人民政府和各相关部

门要加强对农业信贷担保机构的管理和指导，有效防范风险。财

政部门要在业务开展、资金使用、绩效考核、风险防控等方面对

农业信贷担保机构进行监管。农业农村部门和金融监管部门要对

农业信贷担保机构开展业务指导和监督，建立和维护良好的涉农

信用环境，加快推进农村信用体系建设，建立行之有效的守信受

益、失信惩戒联动机制。银行业金融机构应当根据国家政策导向，

积极履行社会责任，加强与当地政府、农业信贷担保机构开展业

务合作，对农业信贷担保机构承担代偿风险的贷款给予适当的利

率优惠。农业信贷担保机构要正确处理风险防范与业务发展之间

的关系，实现风险防范和业务发展“双赢”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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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三）建立考核机制。各县（市、区）人民政府要加大农业

信贷担保体系建设工作推进和督促力度，将县（市、区）农业信

贷担保工作推进情况作为安排相关支农资金的重要参考因素。农

业农村部门、财政部门要结合农业信贷担保业务特点，制定符合

实际、切实有效的考核指标和考核制度，每年对农业信贷担保机

构进行绩效考核，推动农业信贷担保机构健康可持续发展。金融

监管部门要改进银行绩效考核和风险问责机制，在风险可控基础

上，提高对“三农”融资担保贷款的风险容忍度，将银行业金融机

构参与全市农业信贷担保工作作为对银行绩效考核的重要指标，

重点考核其农业信贷担保业务规模、履行风险分担责任、利率优

惠、办理时效等。 

（四）加大宣传引导。各县（市、区）人民政府、各有关部

门要充分利用各种媒体，积极开展农业信贷担保政策宣传活动，

提高全社会对农业信贷担保政策的认知度。要及时挖掘、总结和

推广农业经营主体建档立卡等工作先进典型经验，为农业信贷担

保政策快速落地营造良好的舆论氛围。 

 

 

 

 

公开方式：主动公开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梧州市人民政府办公室                  2019 年 4 月 30 日印发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
